
檢事官財經組：審計學- 

 

1

《審計學》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題目難易適中。問答題共四題：（一）查核報告（二）審計統計抽樣（三）獨立性（四）特殊目的查核

報告。所有題目多為近五年會計師、高普考之考古題，只要掌握答題技巧，可順利取分，獲得 75分以上。 
 

一、依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三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之規定，將查核報告書之意見類型分為無保

留意見、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保留意見、否定意見及無法表示意見。請針對下列獨立的五種情況，說明你將

出具查帳報告之類型及理由（假設除了每一獨立情況所述之事件外，你將出具無保留意見）（25 分） 

a.由於受查公司已經歷連續多年的虧損，你對於受查公司未來是否有繼續經營的能力存有相當高的疑慮。 

b.受查公司在民國九十五年將折舊方法由年數合計法改為直線法，但會計師認為年數合計法比直線法更能反

映公司的經濟實質。然而受查公司還是以直線法提列折舊，九十四年度財務報表亦予重編，你認為該項變

動具有重大性。 

c.受查者因產品瑕疵而被消費者控告，該項訴訟應不至影響其繼續經營假設，但如果法院判決受查者敗訴，

將使受查者必須支付重大的賠償。受查者已於財務報告附註中揭露該項訊息。 

d.因某種原因，你無法對受查公司之應收帳款實施函證程序，而應收帳款占資產相當大的比重。但是，由於

受查公司相關的內部控制非常健全，銷貨及收款皆有詳細的記錄，你已透過其他方式驗證應收帳款的存在

性。 

e.受查者所投資之一家子公司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該子公司因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被出具保留意

見。你認為該子公司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合併財務報表並不具重大性之影響。不過，你還是決定要出

具分擔式的查核報告。 

請按照下列格式在試卷上回答，否則不予計分： 

個案 查核報告之類型 理  由 

a   

b   

c   

d   

e   
 
【擬答】 

個案 查核報告之類型 理由 

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會計師無法消除繼續經營假設之疑慮時，但受查者財務報表適當揭露： 

1.對資產負債表日後一年內繼續經營能力有重大影響之情況。 

2.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疑慮，可能無法如正常情況進行資產之變現及負債之清償。 

3.財務報表並未因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疑慮，而依清算價值評價及分類。 

a 

保留意見或否定意見 會計師無法消除繼續經營假設之疑慮時，且受查者財務報表未適當揭露(上段之三種情況) 

b 保留意見 

受查公司在民國 95年將折舊方法由年數合計法改為直線法，但會計師認為年數合計法比直線

法更能反映公司的經濟實質。因此視為財務報表有瑕疵，視該項變動重大或極為重大出具保留

意見或否定意見。依題意，會計師認為該項變動具有重大性，故出具保留意見。 

c 

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強調某一事項 

受查者因產品瑕疵而被消費者控告，同時該項訴訟應不至影響繼續經營假設，故屬於或有損失。

依據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          「 或有事項及期後事項之處理準則」之規定：或有損失於極有可能發

生且金額可以合理估計的情況下方須調整；或有損失很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下僅應揭露。依題

意，如果法院判決受查者敗訴，受查者必須支付重大的賠償，故非屬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受

查者依財務會計準則，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露。 

依題意，受查者已於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此一訊息，符合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故根據我國審計公

報第三十三號之規定：查核範圍未受限制，且財務報表之編製未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時之重

大未確定事項，而查核人員欲強調某一重大事項時，應在查核報告意見段之後加一說明段，出

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d 標準式無保留意見 

雖然無法對受查公司之應收帳款實施函證程序，而應收帳款占資產相當大的比重。但由於受查

公司相關的內部控制非常健全，銷貨及收款皆有詳細的紀錄，已透過其他方式驗證應收帳款的

存在性，亦即會計師已採用其他替代查核程序獲得滿意的證據。故不視為查核範圍受限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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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查核報告之類型 理由 

無違反一般公認會計準則之情事，而出具標準式無保留意見。 

e 

修正式無保留意見 

- 會計師所表示之意

見，部分係採用其他會

計師之查核報告且欲

區分查核責任 

依題意，受查者所投資的一家子公司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該公司因違反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而被出具保留意見。但是我們認為違反一般公認會計準則對於合併財務報表沒有重大的影響，

且欲出具分擔式的查核報告。 

依我國審計公報第十五號之規定：主查會計師係指受查者財務報表之查核工作，分別由不同的

會計師執行(不包括聯合出具查核報告之共同執行查核工作)，其中負責對財務報表整體出具查

核報告之會計師。依本題題意，我們應為主查會計師。 

根據我國審計公報第三十三號之規定：會計師所表示之意見，部分係採用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且欲區分查核責任應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修改前言段以及意見段。 

 
二、請回答下列有關審計統計抽樣相關的問題：（25 分） 

(一)在證實測試時，查核人員有時會使用分層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其理由為何？ 

(二)在使用統計抽樣進行審計時，選取樣本的方法有系統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及亂數號碼隨機抽

樣（random number sampling）兩種。請問影響你選擇使用那一種選樣方式的原因為何？ 

(三)查核人員有時會將樣本單位（sample unit）抽出後再放回母體，再進行一個樣本單位的選取。選取樣

本時，是否要抽出再放回的考量因素為何？請說明其理由。 

(四)由於內部控制的缺失，在盤點期末存貨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存貨明細帳實際金額皆有高估的情況，而高

估的金額似乎是隨機的。在可使用的統計抽樣方法中：PPS、單位平均估計法、差額估計法及比率估計

法，你建議使用那一種方法最適當，其理由為何？ 
 
【擬答】 
(一)分層是將母體劃分成相對同質的小群（稱為層(Strata)）之技術。然後這些層次分別抽樣；樣本結果可以分別評估或合併
評估，以便估計整個母體之特性。 
例如在選取應收帳款之帳戶函證時，查核人員必須將母體分層且測試如下表所示： 
層次 層次之組成 使用之選取方法 所需函證類別 

1 $10,000 及以上之所有帳戶 100%函證 積極式（肯定式） 

2 
批發商的應收帳款($10,000 以下)，所有

尾數編號為 0者 
系統選取 積極式 

3 
所有其他帳戶($10,000 以下)，按隨機次

序排列 
隨機數表選取 消極式（否定式） 

該法作用為： 
1.查核項目之價值特別高或特別低，或具有其他不尋常之特性時，如將之劃分為獨立之母體，則每個母體就變得更具同

質性(Homogeneous)，從同質性較高之母體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較為容易。 
2.通常對個別的層次分別評估所需的查核項目，比評估整個母體之項目為少。 
3.提高抽樣程序的效率。 
4.可對不同層次使用不同的查核程序。 
5.減少母體中變異的影響。 
因為分層抽樣具有上述作用，故證實測試時，查核人員有時會使用分層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 

(二) 
抽樣方法 系統抽樣 亂數號碼隨機抽樣 

定義 系統選取係指查核人員利用一個或數個隨機起點，於母

體中每隔N個選取樣本的技術。 

該法的優點是無論母體是否預先連續編號(Prenumbered)

皆可運用，若當母體未曾編號，查核人員僅需計算抽樣

區間，可以利用直尺衡量間距以選取樣本。 

若母體是按隨機次序排定時，系統選取可產生隨機樣

本。該法缺點是當母體不是隨機次序排定時，即若母體

的特性與系統選取的特性相同時，則一定會產生高度偏

差的樣本，為防止抽取高度偏差性樣本，查核人員可能

於選取過程中，使用多個隨機起點。 

隨機選取法是指當查核人員確定被抽樣的母體代表真

實的母體後，母體中各樣本被選取機會均等之選樣程

序。適用條件是母體中各項目應先連續編號。 

如上述，依題意回答如下： 決定因素 

無論母體是否預先連續編號(Prenumbered)皆可運用 應先連續編號 

(三)若使用隨機數表產生兩個相同的號碼時，查核人員可採取： 
1.不放回抽樣(Sampling Without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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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個項目一旦被選取，即不再放回母體合格項目中，故不會被第二次選取。 
2.放回抽樣(Sampling With Replacement)： 
表示一個項目被選取後，立刻被放回母體合格項目中，因而可能被第二次選取。 

不放回抽樣與放回抽樣，其樣本量都可使用統計公式計算，惟不放回抽樣較有效率，因為它僅需較小樣本，為查核人員

採用者較多。 

(四) 
抽樣方法 理由 

單位平均估計法 

本題在盤點期末存貨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存貨明細帳實際金額皆有高估的情況，不符機

率與金額大小成比例法之需少發生錯誤要件。同時，高估的金額似乎是隨機的，故可採

單位平均估計法。 

 
三、超然獨立是簽證服務的基石，會計師之職業道德準則要求會計師不僅要維持「實質上」的獨立，在「形式上」

亦應超然獨立。請回答下列相關問題：（25 分） 

(一)何謂「實質上」之獨立，及「形式上」之獨立？ 

(二)會計師維持「形式上」獨立的原因為何？ 

(三)請判斷下列情況，會計師是否違反超然獨立，並說明其理由： 

1.會計師同時提供查核服務及協助編製資產減損之鑑定報告。 

2.受查公司積欠會計師一筆去年的查帳公費，受查公司已簽發乙張一年後到期，由銀行保證之附息票

據，如果會計師接受這張票據，是否影響其超然獨立性？ 
 
【擬答】 
(一)查核人員只有在超然獨立之情形下，對受查者財務報表之允當性提出查核報告時，才具有意義。因此，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指出，『執行查核工作及撰寫報告時，應保持嚴謹公正之態度及超然獨立之精神。』「超然獨立」可以是會計師專業存

在之最重要因素。 
超然獨立係指會計師執行業務時，不得因任何利害關係，影響其誠實公正之立場。超然獨立性必須同時具「實質上」超

然獨立性與「形式上」超然獨立性。其中： 
1.實質上超然獨立性 
會計師對於查核案件，本身在精神上，應保持客觀及公正之立場。 

2.形式上超然獨立性 
在第三者眼光中，會計師不得與客戶間具有任何財務利益及特殊身份之關係。 

(二)若查核人員持有受查者之股票或擔任受查者之董事，則其在執行查核任務時，可能會有潛在偏差之發生。因此，會計師

應儘量避免與受查者發生，令理性的外界人士懷疑其超然獨立之關係。然而，僅是會計師自認為超然獨立仍然不夠(精神
上)，同時，查核人員也要讓理性的報表使用者不懷疑，查核人員超然獨立之態度(即形式上)。 
同時，財務報表之查核或核閱係提供廣泛潛在之報表使用者高度或中度但非絕對之確信，會計師除維持實質上之獨立性

外，其形式上之獨立更顯重要。因此，審計服務小組成員、其他共同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及事務所關係企業須對審計客

戶維持獨立性。 
(三) 

1.依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之規定：評價服務包括設定基本假設、應用方法及技術，以計算部分資產負債項目或企業
整體之價值。協助編製資產減損之鑑定報告係屬提供非審計業務-評價服務。事務所或事務所關係企業為其審計客戶提
供評價服務，且此項評價之結果將形成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時，則可能產生自我評估之影響，違反超然獨立性。依該公

報分為下列二情況： 
評價之結果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重

大，且該項評估具高度主觀性時 
違反超然獨立性 
應拒絕提供評價服務或審計服務之其中一項 

評價結果對財務報表之影響並不

重大，或不具高度主觀性時 

所產生之自我評估之影響（違反超然獨立性的狀況），可採用下列措施，使其降低

至可接受程度： 
(1)採用獨立於審計服務小組以外之專業人員，覆核該服務之結果。 
(2)確認審計客戶了解此項評估之基本假設及所採用之方法，並取得客戶同意將該項

結果使用於財務報表上。 
(3)執行評估工作之人員不應為審計服務小組成員。 

 
2.經參酌美國職業道德規範之規則 101(Rule101)與道德裁決(ethical rulings)，當上期結欠之審計公費，未能在次期報告簽
發前收受，以致積欠審計公費長達一年以上者，將被視作會計師貸借資金予受查公司。且如本題所述，受查者已簽發

乙張一年後到期，且由銀行保證之附息票據，已有會計師自受查者取得直接財務利益情事存在，自然損及會計師的超

然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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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根據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八號「特殊目的查核報告」之規定，說明在何種情況下所提出之報

告應被稱為特殊目的查核報告。（25 分） 
 
【擬答】 
依我國審計準則公報二十八號「特殊目的查核報告」之查核類型如下： 

(一)依據其他綜合會計基礎所編製之財務報表 

(二)財務報表內之特定項目 

(三)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條款之遵循 

(四)依法令或契約約定之財務表達 

(五)按特定形式表達之財務資訊 

(六)簡明財務報表 

其中 

1.依據其他綜合會計基礎所編製之財務報表。 
所謂其他綜合會計基礎，係指具有明確規則，且普遍使用之基礎，如： 
(1)現金基礎 
(2)課稅基礎 
(3)依政府法令規定所採用之基礎 

2.財務報表內之特定項目 
會計師可能受託對財務報表內特定項目如存貨、權利金或員工獎金等表示意見。會計師於受託時，得單獨對特定項目

進行查核，亦得於查核整體財務報表時，另對特定項目為之。 
3.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條款之遵循 
會計師受託查核財務報表時，可能同時被要求對受查者是否遵循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之某些條款出具報告。此種法令

規定或契約約定通常要求受查者遵守某些事項，如既定財務比率之維持及股利發放之限制等。 
4.依法令或契約約定之財務表達 
會計師可能對特殊目的財務報表之編製，是否符合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出具查核報告。此類報表之使用者通常僅限於

政府機關、契約當事人或其他特定單位。 
5.按特定形式表達之財務資訊 
係指財務資訊依受查者要求之既定格式或表格編製或撰寫。 

6.簡明財務報表 
受查者可依據已查核之財務報表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會計師如未就受查核之財務報表表示意見，則不得對該簡明財務

報表出具查核報告。 
 


